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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明确

《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

家庭人均收入、家庭资产审核标准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局以上单位：

现对《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(南府〔2016〕41号)中的附表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家庭人均收入、家庭资产审核标准》的部分家庭人均收入、家庭资产审核标准明确如下：

“申请人或家庭成员为注册资金不超过5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或股东”，明确为“申请人或家庭成员为南海区范围内注册资金不超过5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或股东”。
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 
2018年2月7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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